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4-2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际出

席董事 5 人，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其中董事何伟成以现场方式出席，董

事长陆宏达，董事王婕，独立董事谭光荣、冀志斌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陆宏达主持，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有效。经会议讨论，通过以下议案：  

1．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议 。 2023 年年 度报 告及其 摘要 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 登于 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2．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文件。 

董事会依据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表》，编写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

评估的专项意见》，详见 2024 年 4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文件。 

3.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总裁工作报告》。 

 



 

4.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 年度财务决算》，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4)00813 号，公

司 2023 年营业收入 5,933,170,293.05 元，利润总额 350,161,474.1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706,130.1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040,351.06 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123,533.39 元。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6,993,414,180.59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3,946,055,610.44 元。公司 2023年末总股本 568,102,832.00股，2023年每股收益 0.78元，

2023年末每股净资产 6.95元。 

 

5.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4)00813号，

公司 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5,933,170,293.0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0,706,130.18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21,123,533.39元。  

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结合公司股份回购的情况和目前的实际经营发展需要，为保障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详见 2024年 4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的《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8）。 

 

6.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作

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该报告于 2024年 4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4 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长短期借款余额为 15.65亿元，资产负债率 43.53%，在各金融机构申

请的授信额度为 44.01亿元。为满足 2024 年经营性流动资金、周转资金，以及固定资产、长期投资项目的

需求，计划对公司 2024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金融机构长短期融资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6.35亿元，2024年

末合并融资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42 亿元，在各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65 亿元，全

年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68%以内，融资主体包括公司本部、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光电



 

器（香港）有限公司、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梧州国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光电器（美国）有限公司，江西国光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国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同意授权由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组成的融资与经营领导小组在上述计划内审批公司的各个单项计

划，并向各金融机构具体办理各项融资事宜。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事项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8.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为

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同意 2024

年度公司对外提供一定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审议的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担保期间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详见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9）。 

 

9.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尚

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规避汇率或利率风险，近年来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展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业务的总规模根据未来

24 个月的销售、采购、融资情况进行滚动跟踪，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规模以外币收入额的 90%为基

础计算，且不超过该等收入与外币支付之差。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对公司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审议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事项将进一步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的《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1）。 

 

10.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公司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存在较多的外币结算业务，为提高公司应对汇率、利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减少对公司营业利润的影响，公司有必要根据实际业务情况与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定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详见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11.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

品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财务收益，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向金融机构购买委托

理财产品的业务，本次委托理财额度有效期内任一时点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公司合并报表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并按照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规定开展有关业务。该事项将进一步提交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0）。 

 

12.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 

详见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证券日报》的《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27）。 

 

13.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

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出具的各项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议，同意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 

详见于 2024年 4 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公告编号：2024-34）。 

 

14.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公司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773,792.02元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 1,176,388.39元，合计 2,950,180.41元。 

详见于 2024年 4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5）。 



 

15.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